
高 雄 市 中 醫 師 公 會 函 
地址：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 251 號 5樓 

傳真：(07)554-2901 
電話：(07)552-5851 

 

受文者：本會會員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3年 01月 09日 
發文字號：高市中醫(龍)字第 002號 
速別：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附件：如說明二 
 

主旨：本會辦理 112 年度會員優秀子女獎學金申請，請於 113 年 02

月 21日(星期三)前填寫申請書並附成績單、學生證(或在學證

明)及戶口名簿影印本各乙份，送交或以掛號郵寄至本會，

逾期不受理，請 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經本會審查符合規定者，將於 113年 03 月 24日(星期日)會

員大會中頒發獎金及獎狀，以資鼓勵。 

二、檢附本會優秀子女獎助基金實施辦法及在學優秀子女獎學金

申請書各乙份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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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高市中醫師公會優秀子女獎助學基金實施辦法 

第一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訂定  

第三屆第十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正 

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一月十五日第四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正 

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四月十二日第七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正 
 
 

第一條 本基金為本會終身榮譽理事長巫水生醫師所捐贈成立，捐贈新台幣

壹佰萬元整，以存入臺灣銀行定期存款孳息專用。 

第二條 本會為鼓勵會員子女努力向上，培育優秀人才，依據第一屆第八次

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制定本辦法，並經第三屆第十六次、第四屆第

五次、第七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通過。 

第三條 凡會員子女就讀公私立大專及高中(職)之學校，並合於下列各款之

一者，得申請獎勵。 

(一)大專組(含五專後二年):當學年度上學期成績平均達七十分以

上及操行成績在七十五分或乙等以上。 

(二)高中(職)組(含五專前三年):當學年度上學期成績平均達七十

分以上及操行成績在七十五分或乙等以上。 

(三)當學年度考取公私立大學研究所碩、博士班及中醫學系。 

第四條 符合前條規定會員子女，應於接到本會通知後依期限填具申請書、

影印成績單、學生證(或在學證明)及戶口名簿等送本會，由本會理

監事會議認定，理監事並依員額及孳息款額議定獎學金額度。 

第五條 得獎會員子女，由本會於會員大會召開時公開表揚並頒發獎狀及

獎學金。 

第六條 會員積欠會費尚未繳清者，不受理其申請。 

第七條 本辦法經理監事會議通過報請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核准施行，修

正亦同。 



 

 

 

    高雄市中醫師公會 112 年度在學優秀子女獎學金申請書 
 
 

會員姓名:          電 話:           
 

 
 

子女姓名  
性 

別 

出生年 

月 日 
就    讀    學    校 

學業 

成績 

操行 

成績 
備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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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收件截止日期：即日起至 113年 2月 21日(星期三)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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